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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B3_E6_80_BB_E7_c27_458946.htm 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

就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商务部、海关总署2007

年第44号公告》（以下简称“《公告》”）进行的疑问解答 

问：保证金台账内涵有哪些变化？ 答：主要有三大变化。 变

化之一：扩大了限制类商品的管理范围。1996年保证金台账

制度实施以来，限制类商品仅为394种，此次将1853种降低出

口退税率的商品增列入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同时，目

前限制类商品管理方式仅限制料件进口，政策调整后，限制

类商品管理将增加对制成品出口的限制。 变化之二：部分改

变了对经营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的A类企业的信誉管理方式

。按照现行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管理政策，对A类联网监管

企业，不实行保证金台账制度，商务主管部门在合理的产能

范围内仅作一次性审批；对A类非联网监管企业，实行银行

保证金台账“空转”；对B类企业则按应征税款的50%实行保

证金台账实转。政策调整后，将不再区分A、B类企业的信誉

类别以及联网与否，对东部地区经营限制类商品的加工贸易

企业，一律按应征税款的50%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C类

企业仍维持100%台账实转不变）。 变化之三：由全国的区域

统一管理模式变为区域差别管理模式。为体现区内外政策落

差，将允许限制类商品继续在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内生产经营；为推进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的梯

度转移，对中西部地区将采取有别于东部地区的管理政策，

拟对经营限制类商品生产的企业不再区分A、B类别均实行保



证金台账“空转”（ C类企业仍维持100%台账实转不变）。

以企业为单元的联网监管企业，由原来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

账制度调整为一律按照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管理。 问：限制

类商品管理方式的变化主体在哪里？ 答：本次公布的限制类

商品目录共2247个十位海关商品编码。其中，限制进口类商

品编码394个，是2007年之前发布的，限制出口类商品编

码1853个，均为本次新增的。新增商品类别主要涉及塑料原

料及制品、纺织纱线、布匹、家具、金属粗加工产品等劳动

密集型行业的产品。为此，随本《公告》下发了配套的限制

出口类商品目录。其管理方式也随之变化： 管理环节的变化

。2007年以前的限制类商品主要是按限制进口的方式进行管

理的，而新增限制类商品主要是按限制出口方式进行管理。 

管理区域的政策差别变化。本次限制类商品管理方式调整后

，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按不同的比

例计征台账保证金，体现了区域间的政策差别管理。 台账保

证金的征收企业范围的变化。对东部地区的A、B类企业，均

需按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总额的50%征收台账保证金

。对中西部地区的A、B类企业，则实行台账保证金“空转”

。 因此，今后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的管理包涵三个层次： 一

是国办发〔1999〕35号文件（以下简称“35号文”）的管理

层次； 二是限制类商品对东部地区的管理层次； 三是限制类

商品对中西部地区的管理层次。 问：限制类商品台账保证金

管理有哪些原则？ 答：《公告》第二条规定了限制类商品台

账保证金的管理原则，包括台账保证金实转的征收和退还、

计征方式、不同类别企业以及不同区域间的差别管理。具体

为： 实转台账保证金的征收，应要求企业在备案(变更)环节



缴纳台账保证金。 实转台账保证金的退还，应在企业办理核

销结案手续后，将保证金及利息予以退还。其余情况下一律

不予退还。 企业按照海关管理类别缴纳台账保证金。需要特

别说明的是，目前35号文中的A类企业统一按照《公告》中A

类企业的管理措施实行管理。 限制进口类与限制出口类两种

限制类方式的保证金计算基数和相关税率有所不同。具体如

下： 对限制进口类的保证金计算。仍按35号文设定的原则办

理。即，将进口料件列入限制类，保证金的计算方法是按进

口料件本身的金额作为基数、按照相应的进口关税税率和进

口环节增值税率计算所得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之和，

再按规定比例计征台账保证金。 对限制出口类的保证金计算

。考虑限制出口类商品所对应的进口料件多，保证金计算复

杂，在落实对列入限制出口类商品实施保证金台账实转的前

提下，简化具体计算操作。即，对限制出口类是将制成品列

入限制类，保证金的计算方法是以限制类商品出口备案金额

占出口商品备案总金额的比例作为权重，以按此权重计算的

全部保税进口料件的金额为基数，按照综合税率计征保证金

。综合税率目前暂按22%计算。 在计算保证金过程中，为实

现《公告》第八条对深加工结转的例外，应注意A、B类企业

限制出口类商品的深加工结转业务，并对台账保证金计征金

额做相应调整（计算中应剔出）。 《公告》所列限制进口类

商品的台账保证金计征公式“应缴纳台账保证金＝全部限制

进口类商品应缴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之和×50%”中

，深加工结转转入的限制类进口料件不计入“全部限制进口

类商品”；限制出口类商品的台账保证金计征公式“应缴纳

台账保证金＝保税进口料件备案总金额×（限制类商品出口



备案金额/加工贸易出口商品备案总金额）×综合税率×50%

”中，深加工结转转出的限制类制成品备案金额不计入“限

制类商品出口备案金额”，“加工贸易出口商品备案总金额

”是指全部制成品的备案金额。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对限制

进口类商品。应缴纳台账保证金=∑｛非深加工结转转入的限

制进口类商品备案金额×〔关税税率 （1 关税税率） ×进口

环节增值税税率〕｝×汇率×50% 对限制出口类商品。应缴

纳台账保证金=保税进口料件备案总金额×（非深加工结转转

出的限制出口类商品备案金额/加工贸易出口商品备案总金额

）×综合税率×汇率×50% C类企业缴纳保证金 C类企业应缴

纳台账保证金=∑｛保税进口料件备案金额×〔关税税率 （1 

关税税率） ×进口环节增值税税率〕｝ 《公告》第二条第（

三）款规定，“当进口料件为限制进口类商品，且加工制成

品为限制出口类商品时，只按限制进口类商品计征台账保证

金，计征方法同第（一）项。”该条款是指，当某合同中既

有限制进口类商品，又用于加工限制出口类商品的，对该合

同只按限制进口类商品方式计征台账保证金。 在此，还需注

意两点，一是经营企业及其加工企业必须同属中西部地区的

，方可适用中西部地区的限制类商品台账管理措施。二是在

上报国务院请示同意启用保付保函批复之前，保证金台账实

转仅限保证金一种形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